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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所轄老人福利機構危機預防處理暨通報注意事項 

113年3月12日簽奉核准 

一、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協助所轄老人福利機構（以下簡稱各機

構）建立危機預防機制及危機事件處理模式，確保服務對象及員工安全，降低

損害並迅速復原，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本注意事項所稱危機事件，包括下列事件： 

（一）天然災害：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等天然災害。 

（二）意外事件：毒性化學物質災害、動物性傷害、傳染病、食（藥）物中

毒、交通事故及其他意外性傷亡事件。 

（三）公共安全事件：火災、爆炸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及

其他因公共設施產生之傷害。 

（四）暴力衝突事件：各機構內外之衝突、暴力或攻擊事件。 

（五）司法風紀事件：遭司法機關調卷、搜索及嚴重影響機關聲譽之員工風紀

案件。 

（六）民眾聚集抗爭之陳情請願事件。 

（七）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 

（八）服務對象、員工發生失蹤事件。 

（九）員工於工作場域發生職業災害事件。 

（十）其他緊急事件或可能引發媒體關注、社會關切之案件。 

三、 各機構應針對可能發生之危機事件，加強防範，採取下列預防措施： 

（一）成立危機管理小組，明確劃分工作權責，並由各機構負責人或院長（主

任）擔任召集人。 

（二）針對各種危機事件，訂定應變計畫及處理流程（如附件1）。 

（三）隨時偵測發掘可能之危機，加強防範措施。 

（四）定期辦理服務對象與員工防災之安全教育講習及演練，並作詳細紀錄。 

（五）貫徹各項工作流程：各機構應訂定各項工作正確流程，提供員工遵循執

行，減少危機事件發生。 

（六）建立緊急通報系統，並隨時更新資料。 

（七）加強特殊個案及員工（如：曾有暴力衝突、酗酒等）之輔導，並製作完

整輔導紀錄。 

（八）定期辦理特殊個案研討，並製作詳實紀錄。 

（九）建立服務對象互助及通報機制。 

（十）強化安全防護措施，各項救援、防護及逃生設備應定期維修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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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建立各機構發言人制度，加強與媒體之聯繫。 

四、 各機構針對可能發生之危機事件，應依下列原則訂定標準處理程序： 

(一)啟動危機事件處理機制： 

1、上班時間：依各機構訂定之危機處理流程辦理。 

2、非上班時間：值日人員遇有危機事件發生時，應代表各機構負責人緊

急調度指揮人員妥適處理。 

(二)現場緊急處理並通知各機構負責人。 

(三)依危機處理小組分工權責辦理： 

1、報案：視事件性質向轄區派出所報案並配合採證，另應注意相關證物

之保存（例如監視系統錄製之畫面）。 

2、緊急送醫救護。 

3、通報：通報家屬及本局，並依事件性質通報相關單位。 

(四)召開危機處理小組會議。 

(五)確定後續處理工作，並研擬善後計畫。 

(六)由各機構發言人適時對外說明。 

(七)檢討及善後處理。 

(八)建立完整處理紀錄。 
五、 為適時掌握各機構危機事件，加速處理應變，依各級危機事件之輕重程度區分

如下： 

(一)甲級事件： 

1、服務對象、員工因危機事件導致人員死亡。 

2、服務對象、員工經醫師診斷罹患傳染病或疑似罹患傳染病致死。 

3、遭司法機關搜索。 

4、嚴重影響機關聲譽之員工風紀案件。 

5、民眾聚集抗爭之陳情請願事件。 

6、亟須本局或其他單位協助及研判可能引發媒體關注、社會關切之事件。 

(二)乙級事件： 

1、服務對象、員工因危機事件導致重傷或有死亡之虞。 

2、其他未達甲級事件程度，且各機構無法即時處理之事件。 

(三)丙級事件： 

1、服務對象、員工因危機事件受傷。 

2、遭司法機關調卷。 

3、服務對象、員工二人以上發生應依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通報指定之

傳染病或症狀監視情形。 

4、性騷擾或性侵害案件。 

5、服務對象、員工發生失蹤情形，且失聯已逾4小時。 

6、其他未達乙級事件程度，且各機構無法即時處理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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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機構發生危機事件之通報時限： 

(一)甲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10分鐘內，以電話、傳真或其他便捷方式（輔以

電話確認）通報，30分鐘內傳送危機事件通報單(如附件2)。 

(二)乙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1小時內先以電話、傳真或其他便捷方式通報，

30分鐘內傳送危機事件通報單。 

(三)丙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24小時內，傳送危機事件通報單。 
危機事件未解除前應進行續報；已解除或完成檢討改進事項，應進行結報。 

七、 考核及獎懲： 

(一)本局應定期或不定期查核各機構相關預防措施執行績效。 

(二)如發現各機構未能確實依本注意事項執行，本局得於評鑑酌予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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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 
1.衛生局 
2.自殺防治研
究發展中
心、臺南市
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
中心等 

提供必要之

協助

 

 

家屬 

現場處理 通知緊急連絡人及
機構負責人 

啟動危機事件處理機制 

危機事件 
1.天然災害 
2.意外事件 
3.公共安全事件 
4.暴力衝突事件 
5.司法風紀事件 
6.民眾聚集抗爭之陳情請願事件。 
7.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 
8.服務對象、員工發生失蹤事件。 
9.員工於工作場域發生職業災害事件。 
10.其他緊急事件。 

 

非上班時間，值日人員應緊
急調度指揮人員適時處理 

向轄區派出所報
案（110） 

報案（涉及刑事案
件者保持現場完整）
並注意證物保存 

 

現場採證 

社會局 

 

提供機構必

要之協助及

行政資源

 

附件1：老人福利機構危機事件處理流程  

 

 

 

  

 

 

 

 

 

                        

    

 

緊急送醫救護 

（機構救護車或電

119） 

適當醫療處置 

死亡 受傷 

通報警察單

位進行司法

相驗 

就醫 

通 報 

涉及刑案依
法處理 

善後處理及事件檢討 

（包括善後計畫） 

 

 

 

發言人適時對外說明 

完整處理紀錄 

（向社會局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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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請傳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電話：06-2982617  傳真：06-2982636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老人福利機構危機事件通報單□初報□續報（ ）□結報 

機構名稱：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人員 

部門： 

職稱： 

姓名： 

地址 
 

電話 （ ）   

事件層級 □甲級事件□乙級事件□丙級事件 

緊急事件類別 □天然災害 □意外事件 □公共安全事件 □暴力衝突事件 □司法風紀事件 □

員工風紀案件 □民眾聚集之陳抗事件 □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 

□服務對象、員工發生失蹤事件 □員工於工作場域發生職業災害事件 

□其他緊急事件或媒體關注案件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發生地點   

機構主任(院長)  

現場發言人 部門：         職稱：        姓名：          聯繫電話： 

事件說明（應記載

人、事、時、地、

物等項） 

 

傷亡/損失（壞）

情形 

 □死亡：□1人；□2人；□3人；□其他           。 

 □失蹤：□1人；□2人；□3人；□其他           。 

 □傷患：□1人；□2人；□3人；□其他           。 

 □損失狀況（新臺幣）：□1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其他           。 

事件緊急處理概述

（機構內部緊急處

置情形、其他單位

支援狀況…） 

 

媒體（或輿論）反

應：（對外訊息發

布情形、媒體報導

情形、社會輿論反

應…） 

 

請求支援事項  

 

 

後續檢討改進措施  

 

 

通報人員 科室主管 機構主管 

   

  


